出版物经营许可设立、变更服务指南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）
一.事项名称: 出版物经营许可设立、变更
二.申报范围：在滕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。 

三.申请条件:

1.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;

2.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含出版物零售业务;

3.有固定的经营场所。

四.申请材料:

    1.设立申请需提交：
(1)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
(2)申请书，载明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；
(3)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（自有场地的，提供房屋产权证明；租用场地的，应提供出租者的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、出租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具有法律效力的房屋租赁合同）
2.变更申请需提交：

(1)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
(2)申请书，载明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及申请变更事项；

(3)变更地址的提交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（自有场地的，提供房屋产权证明；租用场地的，应提供出租者的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、出租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具有法律效力的房屋租赁合同）；
(4)原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正、副本

申请人仅需要提交变更事项的证明材料，未发生变更则不需要提交。

本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，申请人选择实施告知承诺的，签署告知承诺书。
备注：提交材料时，请携带告知书中所要求的所有证件原件用于审查。

5． 依据:

1.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根据2016年02月6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(国务院令第666号)第四次修订）

2.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（2016年6月1日起施行）

六.审批流程
:受理→办结

七.法定许可时限: 20个工作日

八.承诺许可期限: 即办
九.决定书类型: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，本证有效期5年

十.取证方式:
邮寄或窗口自取

十一.收费标准:
不收费
办理窗口：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（A115窗口、A116窗口）
联系电话：0632-5081812，5081069
监督投诉：0632-5081890
